
行政许可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服务指南

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一、办理要素

办理要素包括：事项名称和编码、实施机构、申请主体、受理地点、办理依据、办理条件、办理时限、收费标准与依据、申请人权利和义务、咨询服务等。

（一）事项名称和编码

事项名称：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

编码：11371000004359192N3370107011000

（二）实施机构：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三）申请主体：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企业或单位法人，为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申领《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见附件2）。
（四）受理地点：山东省威海市文化中路86号威海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01室
（五）办理依据：

1、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国家对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和爆破作业实行许可证制度。”

2、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的安全监督管理。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组织查处非法生产、销售、购买、储存、运输、邮寄、使用民用爆炸物品的行为。”

3、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申请从事民用爆炸物品销售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能够证明其符合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条件的有关材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进行审查，并对申请单位的销售场所和专用仓库等经营设施进行查验，对符合条件的，核发《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核发《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4、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第四条：“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防科工委）负责制定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的政策、规章、审查标准和技术规范，对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监督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申请的受理、审查和《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的颁发及日常监督管理。地（市）、县级人民政府民用爆炸物品主管部门，协助省级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内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的监督管理工作，其职责由省级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规定。”

（六）办理条件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2、符合本地区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企业规划的要求；

3、符合规模经营和确保安全的要求；

4、安全评价达到安全级标准；

5、销售场所和专用仓库的设计、结构和材料、安全距离以及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等安全生产设备、设施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规范；

6、有相应资格的安全管理人员、仓库管理人员、押运员、驾驶员，以及符合规定的爆炸品专用运输车辆；

7、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

8、符合合同法、消防法、安全生产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工伤保险条例、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七）办理时限

受理时限：7个工作日。

（八）收费标准：本审批事项不收费。

（九）咨询服务

窗口咨询地址：山东省威海市文化中路86号威海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01室

电话咨询号码：0631-5231630
办理流程

（一）受理
1.材料补正。

受理人当场发现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能当场补正的告知申请人当场补正，并予以协助。不能当场补正的，做出补正材料通知单，列明需补正的材料内容、补正期限以及逾期不补正作退件处理的规定。

2.获取受理（不予受理）凭证。

经审核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办理人员制作不予受理决定书，决定书内容要包括不予受理的理由、有权受理的其他机关的名称、法律救济等。

凭证的获取方式同补正材料的方式。

（二）办理进程查询

查询电话号码：0631-5231630
（三）获取方式

窗口审核后负责转递省工信厅，由省工信厅审核通过后统一发放。

（四）流程图


见附件1。

三、法律救济
（一）行政复议

威海市人民政府，地址：威海市环翠区统一路406号，联系电话：0631-5224323

（二）行政诉讼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地址：威海市环翠区纪念路东首，联系电话：0631-5232541

四、有关说明

本服务指南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相关内容的修改变动情况和工作实际要求，予以实时更新。
附件1：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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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

申

请

审

批

表

申请单位：                  （盖章）

                          申请日期：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企业名称（鉴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注册地址
	

	电子邮件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电话
	

	工商营业执照编号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注册资金（万元）
	

	申请经营民爆物品的品种
	

	经营服务模式
	

	现有职工情况（人）
	民爆从业人员
	
	其中：管理人员
	

	
	安全员
	
	民爆库房保管员
	

	
	押运员
	
	专用运输驾驶员
	

	企业

仓储

情况
	仓库所有权
	库房

数量
	总面积
	核定

库容量
	库区地址

	
	租赁/自有
	
	
	
	

	
	炸药库


	
	
	
	
	

	
	雷管库
	
	
	
	
	

	
	索类库


	
	
	
	
	

	民爆专用

运输车辆

情     况
	运输车数量（辆）
	
	危险品运输资质

	
	其中：专用运输车（辆）
	
	自有
	挂靠
	无


	安全生产条件状况
	1、是否具有与销售规模相适应的仓储设施和民用爆炸物品专用运输工具
	是
	否

	
	2、仓库设计、建筑结构、安全距离以及安全设施等是否符合国家安全规范要求；
	是
	否

	
	3、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是否取得安全资格证书；
	是
	否

	
	4、各类民爆经营的专业从业人员是否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上岗证书；
	是
	否

	
	5、是否经过具有民爆安全评价资质单位进行的安全评价，并达到规定标准；
	是
	否

	
	6、有无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救援人员，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有
	无

	
	7、是否设置安全管理机构， 配备相应的安全管理人员；
	是
	否

	
	8、是否建立健全企业的安全管理责任制度和各种经营管理规章制度；
	是
	否

	
	9、是否具有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是
	否

	简要说明销售情况
	


	县级民爆安全主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市级民爆安全主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省工信厅审批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1

